
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和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5年第31号）（以下简称“31号令”），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管理，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本办法适用于民用建筑以外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一、明确项目节能审查权限
重点领域年综合能源消费量（电力折算系数按等价值或当量值，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取高值）50万吨标准煤及以上（或年煤炭消费量50万吨及以上）的项目，按规定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查。重点领域范围按国家有关要求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核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核准）的项目，以及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建设地点、主要生产工艺和设备未改变的改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其他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计算，电力折算系数按当量值，下同）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或年煤炭消费量1万吨及以上）的项目，除应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查的，其节能审查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

其中，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不满5万吨标准煤（或年煤炭消费量1万吨及以上、不满5万吨）的项目，委托项目所在设区市、义乌市节能审查机关实施。受委托的节能审查机关出具节能审查意见时，应同步抄送省级节能审查机关。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及以上、不满1万吨标准煤（或年煤炭消费量5000吨及以上、不满1万吨）的项目，其节能审查由设区市、义乌市节能审查机关负责。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000吨标准煤及以上、不满5000吨标准煤（或年煤炭消费量1000吨及以上、不满5000吨）的项目，其节能审查由县（市、区）节能审查机关负责。其中，涉及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由设区市节能审查机关负责。

单个项目涉及省内两个及以上设区市的，其节能审查工作由项目主体工程（或控制性工程）所在设区市节能审查机关牵头商其他设区市节能审查机关研究确定后实施。打捆项目涉及两个及以上设区市的，其节能审查工作分别由子项目所在地具备相应权限的节能审查机关实施。

对节能降碳相关指标进展滞后、专业力量不足、审查质量偏低的设区市及县（市、区），省发展改革委将及时调整或暂停其节能审查权限。对节能降碳指标严重滞后的设区市，省发展改革委视情暂停受理其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申请，暂停时段结合实际确定。
二、明确项目碳排放评价要求
对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或年煤炭消费量1万吨及以上）的项目和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节能审查机关应同步开展碳排放评价。项目碳排放评价结果纳入节能审查意见。

对于开展碳排放评价的项目，节能审查机关应重点评价：项目是否影响全省及所在地区碳排放形势，是否影响所在地区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完成，单位产品和增加值（产值）碳排放是否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是否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先进设备挖掘降碳潜力等。

明确能耗平衡和煤炭替代要求

实行新上项目能耗分级平衡制度，对高耗能项目实行倍量平衡，严格落实新上项目煤炭减量替代方案。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明确项目节能审查申报材料要求

需进行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应编制节能报告，编制要求按照31号令第十二条执行。分期建设、投入生产的项目，应在节能报告中明确项目分期建设计划、建设内容及能源消费、碳排放等情况。
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节能审查的项目，设区市节能审查机关应向省级节能审查机关报送请示文件及项目节能报告等材料。设区市节能审查机关应同时按照31号令第十三条规定出具项目情况说明。“两高”项目按现有联合评估论证工作机制执行。
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实施节能审查的项目，设区市节能审查机关应提交请示文件以及项目节能报告等材料。
须落实能耗平衡、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碳排放等量置换的项目，应同时提交由所在地人民政府出具的能耗平衡方案、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方案或碳排放等量置换方案，以及设区市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方案审查意见。
明确项目节能审查程序

    （十四）项目节能审查纳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统一管理。各级节能审查机关除按要求报送项目节能审查申报材料外，还应指导服务项目建设单位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申请节能审查事项。
    （十五）节能审查机关按照31号令要求受理项目节能审查申报材料，并在正式受理申报材料后8个工作日（不包括委托评审、报告修改及公示时间）出具节能审查意见或明确节能审查不予通过。

    （十六）除依法应当予以保密的项目外，节能审查机关在出具节能审查意见前，应当在政务网站公开节能审查信息，加大公众监督力度，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纳入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按照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相关要求执行。
六、完善区域节能审查制度

    （十七）主导产业为非高耗能行业、监管能力较强的经开区、高新区可结合实际开展区域节能审查。其中，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高新区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审查，其他由设区市节能审查机关负责审查。

    （十八）需进行节能审查的区域，区域管理机构应编制区域节能报告，并向具备权限的节能审查机关提交区域节能审查申请。区域节能报告内容包括：区域概况，区域用能及碳排放现状，区域节能降碳目标，主导产业定位及主要行业能效和碳排放准入标准，节能审查负面清单，区域节能降碳措施等。

    （十九）节能审查机关应当从下列方面对区域节能报告进行审查：区域节能降碳及控煤目标是否科学合理，是否与省、市节能降碳目标相衔接；区域主导产业能效和碳排放准入标准是否科学合理；区域节能审查负面清单是否科学合理；化石能源消费控制措施是否有力有效；区域节能降碳措施是否合理可行等。

    （二十）区域节能审查申报材料的受理要求、委托评审等与项目节能审查一致。节能审查机关应当自正式受理申报材料后20个工作日内出具区域节能审查意见或明确节能审查不予通过。

    （二十一）对已经实施区域节能审查范围内的项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外的项目，实行告知承诺制，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完成告知承诺。各区域应当结合地方发展规划和节能降碳要求，自主建立节能审查负面清单。其中，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省级节能审查机关审查的项目，以及“两高”项目，必须纳入负面清单管理。

    （二十二）区域节能审查意见的有效期应当与区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一致，与区域节能降碳目标考核制度相衔接。在区域节能审查意见的有效期内，由于区域四至范围调整、国家和省级重大战略项目布局等原因，对原节能审查意见造成重大影响的，区域管理机构应向具备权限的节能审查机关提交变更申请。节能审查机关依据实际情况，作出同意变更的决定或重新进行节能审查。

    （二十三）区域节能审查实行“日常监察、年度评估”制度，相关结果纳入所在设区市节能降碳目标考核。对连续2年超出年度节能降碳控制目标的区域，由具备权限的节能审查机关撤销区域节能审查意见。

七、其他

    （二十四）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31号令执行。
    （二十五）本办法自2025年  月  日起施行。《浙江省节能审查办法》（浙发改能源〔2019〕53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区域节能审查管理的意见》（浙发改能源〔2021〕42号）同时废止。




